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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仨骗子冒充景区人员查票

收五十元就放逃票游客进山
本报泰安 5 月 2 日讯 (记

者 路冉冉 通讯员 李大
营) 假扮景区管理人员查票，
查到逃票游客后表示少交点钱
就可以放行……“五一”期间，
三名来自于济南某民办学院的
员工在泰山上冒充工作人员，
被泰山景区稽查队队员当场擒
获。

5 月 1 日晚，泰山上人流如
织，泰山管理行政执法局票证
稽查队宋绪新队长和队员付

杰、梁培勇在红门区域进行夜
间稽查。夜里 23 时许，有游客
向他们反映在万仙楼附近有人
自称是景区管理人员，查到逃
票游客收取一定费用后放行但
不给票。接到举报后，票证稽查
队一名队员身穿便衣到达游客
所举报的万仙楼西侧栏杆处，
趁着灯光果真看到三名 30 多
岁的男子在那里徘徊，其中一
名在栏杆内，两名在栏杆外。

“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这里不

能过，要过的话就下去买票，票
价每人 125 元。”其中一名男子
见有人走近，便上前说道。便衣
工作人员故作犹豫，该男子立
马接话告诉工作人员，也可以
在这里通过，每人交 50 元钱就
行，不用买票，可以省不少钱。
见时机己到，在不远处隐蔽的
两名稽查队员一拥而上，将其
中一个擒获，其余逃跑的两人
在不久后投案。

经连夜突审，三人分别是

宠某、赵某和严某，均是济南一
所民办学院的员工，因放假期
间带领学生来泰安实习，晚上
无所事事，就合伙来泰山从事
冒充工作人员行骗活动。据他
们交待，当夜己放行 10 余游
客，收费 500 余元。稽查队工作
人员表示，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或者以
其他虚假身份招摇撞骗的，处
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假僧人堵游客

5月 1日，两名“和尚"
在岱庙附近向游客游说，
他们趿拉着鞋，手里夹着
烟，见到市民就上前攀谈，
然后“免费”赠送给市民一
个号称“开光护身符”，再
向市民讨要香火钱。据知
情人说，这些是假和尚。
本报见习记者 周倩

倩 摄

本报泰安 5 月 2 日讯(见习
记者 白雪 实习生 孙静波)
“五一”小长假期间，在泰山

火车站售票大厅门口，出现了
一批自称可以帮游客找到车的
人员。他们介绍的这些车价格
不仅比站内贵，而且还没有安
全保险。

4 月 30 日上午，在泰山火
车站，十多位来自天津的游客
打算去济南游玩。刚到火车站
的站前广场，一中年女子立马
上前问他们：“你们是去哪的？
去 济 南就 跟 我走 吧，我 们 有
车。”几位游客起初有些犹豫，
但在中年女子的劝说下，他们
便跟随中年女子去了汽车站的
方向。

记者发现，每当有游客路
过，这批人就上前与其搭讪，有
不少游客跟随他们而去，也有
人留下了他们的电话以备不时
之需。而车主的载客汽车分为
好多种，有的甚至是小面包车
和私家车。一位去济宁的游客
被一男子拉上了一量中型客
车，车主向乘客要了 55 元，并
自称是汽车站工作人员。记者
咨询了泰安汽车站的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表示，从泰安发往
济宁的车票是 39 元。

泰安汽车站工作人员称，
汽车站的车从来不会在站外停
留，站外这些车不归汽车站管
理，在安全管理等各方面没有
保障。

站内 39元
站外 55元
“黑车”票价高


